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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

决定终止经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事项，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2022 年 6 月 13 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拟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3,000 万元（含本数），投资于

年产 5,000 套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项目、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浙江海盐力

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科审（再

融资）〔2022〕199 号）。并 2022 年 8 月 3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

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212 号）。 

二、公司终止本次发行的原因 

自申请本次发行以来，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与中介机构积极有序推进相



关工作，综合考虑内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经认真研究和审慎思考，公司决定终

止本次发行并向上交所撤回申请文件。 

三、公司终止可转债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

司终止经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本次发行并向上交所申请撤回

相关申请文件。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的有关

授权，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

司终止经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本次发行事项并向上交所申请

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是公司综合

考虑内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后作出的决定。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内容及程序符合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终止本次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终止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撤回

申请文件。 

四、公司终止可转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发行是综合考虑内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作出的审慎决策。目前

公司经营生产正常，终止本次发行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

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申请撤回本次发行申请文件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同意，公司将在收到上交

所的终止审查通知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海盐力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3 日 


